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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共同体？小共同体？——评秦晖讲座“从大共同体本位走向市民社会”（林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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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国荣     

     这篇评论文章是针对秦晖教授的一次讲座而写的，讲座的主题为：大共同体本位与中国传统社会。秦晖先生这

次讲座的文本依据是他本人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一篇论文。题为：大共同体本位与中国传统社会。根据我个人

的理解，秦先生所谓的“大共同体”指称的是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大共同体，而非人们谈及中国传统伦理时通常所指的

家族这一小共同体。 

     在近现代，传统的“大共同体本位”价值诉求则在救亡意识的驱使下，以国家主义的面相传承至今。 

     秦先生在讲座中透露了这样一种思想主旨，即传统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民族国家价值诉求，这一价值诉

求在近代社会转型期以国家主义的面相出现，国家主义使得人们在思考和行动时往往不自觉地以国家为最高价值，从

而取消以公民个体性为价值根基的现代市民社会生长的可能性。这一见解是极富洞见的。在传统中国，国家一直或彰

或隐地作为最高价值存在着。尽管有道统和政统的区分，而所谓的道统只是政统的辅助性工具，以促进政统的调节和

改良，这与西方的自然法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自然法以抽象的自然理则为价值依归，这种自然理则是越超于民族

国家世俗政治体之上，代表着一种超越价值。这一超价值来自一个超验世界，它或者是柏拉图的绝对理念，或者是基

督教的神性的绝对存在。它是与俗世绝然分离的另一世界。而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超验世界，虽然

道德、伦理和法律的根据被托附在道、天、理等具有本体意味的存在之上，但天、道并不意味着超验的、与俗世绝然

分离的另一世界。天道、人伦其实是融构于一体的。这种一体关系可以追溯至周制政教伦理中“以德配天”的原始观

念。在随后历代儒教伦理的民族性累积中，以“天人合一”的完整形态传承下来。韦伯敏锐地看出：古希腊、罗马

（尤其是斯多亚学派）以及中世纪意义上的自然法学说根源于哲学或宗教上的基本预设与俗世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

从价值的观点将超感世界和感官世界分别看作神的完美和尘世的卑贱，这种使两个世界作如此分离的世界观是构成正

统希腊时期、希腊化时代以及基督教时代整个哲学宗教运动发展的共同基础，这种观点实际上毕达哥拉斯已经提出，

甚至亚里士多德也予以坚持，而在柏拉图形而上学中得到最有力的详尽阐述，正是这后一体系形成了对于古代的宗教

发展的支配性核心。今天，当怀特海宣称：整个西方哲学史即是对柏拉图的注释时，我们不难从西方的宪政传统和自

然法传统中体会到上述二元论世界观的伸展到当下的巨大影响力。此种意义上的自然法在儒教中是不可能产生的，因

为这种紧张是为儒教所不知的。儒教所关注的只是此世的事物，是俗世内部的俗人道德，它所要求的是对宗法伦理、

习俗的适应，“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因此，超越价值维度的缺失使

得“国”这一世俗政治体以儒家民族性伦理资源为支撑，成为最高的价值诉求。中国传统中所固有的这种民族国家诉

求是深厚的，即使在反传统最甚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虽然取消了传统的儒家“小共同体”型的家庭伦理，但

始终却未能消解这种民族国家价值诉求，它反而以国家主义的形态支配了五四运动的前前后后。五四运动虽直承新文

化运动，但是其直接导因却是巴黎和会上民族共同体国际生存比较中，中国所处的不利局面。民族焦虑和紧迫感，使

缺乏个人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继学生运动之后投入寻求迅速、彻底解决富强问题的道路。杜威、罗素等当代大

哲被请来宣讲他们的学说，但听者在救亡意识的驱使下需要他们为中国的改造提供直接了当的药方。人们对那些看来

旷日持久的改造理论已失去了耐心。在那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呼吁用实验主义的态度一点一滴

地求得进步。而社会主义者相信根本改造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就为“一揽子解决”打开了方便之门。李大钊宣称：试看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至此，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超国家诉求已逐渐为民族国家的救亡诉求所取代，越来

越多的人在强国意识支配下依靠自己服膺的主义开始直接介入政治斗争。五四运动本为一场民间运动，多种民间力量

组成各种团体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众声喧哗中初步形成了狭小的市民社会空间，然而随着对政治斗争的直接介入，这

些力量也由非政治的民间性力量转化为政治性的力量，从而为国家主义吸纳和同化，市民社会空间随之消解。救亡的

口号获得了全国性的广泛响应，独立思考的知识人已属罕见，代之而起的是各式各样的“主义”狂潮，诸如无政府主

义、工读主义、民粹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主义”就其本身义理而言大异其趣，但在根本性的一点上是共通的，



即都试图以一种急进的、情绪化的方式为中国在不利的国际生存环境中提供一套一次性的强国方案，人们的心态与传

统儒家士大夫的担华夏之道的心态并无二致，其最终的价值诉求落定在民族国家之上，仅举一例即可突显当时人们心

绪之激奋，著名的少年中国会在动荡的“主义”狂潮中走向不可避免的分裂，以不同的路径切入政治斗争，会员邓中

夏紧握着左舜生的手动情地说：“好吧，让我们在战场上再见！”正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分支改写了中国的未来。 

    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托克维尔在其天才蓍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论及法学家精神时，有如下陈述：“500多

年以来，法学家在欧洲一直参与政界的各种运动。他们时而被政权用作工具，时而把政权作为自己的工具，在中世

纪，他们为王权的扩大效犬马之劳；从那以后，他仍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限制这个权力。在英国，他们同贵族结成了

亲密联盟。在法国，他们以贵族的最危险的敌人的面目出现。那么，法学家是不是被偶然的和暂时冲动左右过呢？”

托克维尔提供的答案是：“对法律做过特别研究的人，从工作中养成了按步就班的习惯，对观念之间的有规律联系有

一种本能的爱好。这一切，自然使他们特别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的轻率激情。……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

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步就班，由衷热爱规范。他们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的行动极为反

感，对民治的政府心怀蔑视……法学家之爱秩序甚于爱其它一切事物，而秩序的最大保护者则是权威。另外，也不应

当忘记，即使法学家重视自由，他们一般也把法治置于自由之上。”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法学家精神本来产生于

学校和法院，但已逐渐走出法院的大墙扩展到整个社会，深入到最低阶层，使全体人民沾染了司法官的部分习性和爱

好。……（它）在暗中推动社会，默默地影响社会，最后按自己的意愿塑造社会。”今天，罗尔斯所称谓的公共理性

和交叉共识主要地正是导源于这种法学家精神。显然，法学家对规范有一种本能偏爱，他们是冷静和理智反思的代表

者，这使他们与激情和亢奋处于天然的对立之中。因此，在强烈国家主义支配下的激情和斗争中，法学家精神是无法

想象的。而法学家精神及其支撑下的法律和法治传统在现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维系中负有基本和首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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